
 

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

和《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等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独立董事，

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议案，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、了

解相关情况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

在认真审阅了李裕陆先生、李来斌先生、李道想先生、李裕高先生、李丽君

女士、王儀ᤀ



 

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

公司制定的董事薪酬方案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行业和地区

的薪酬水平。有利于调动董事的工作积极性、强化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薪酬方案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通过，并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

十九次会议审议，程序合法有效，同意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事

项。 

三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和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正常周转的前提

下，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，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

提高公司投资收益，不影响公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，


